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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甲與乙在臉書上發生口角，甲寫下：「你的留言，只能用無腦加混杖忘

拔旦形容」，乙則以「你腦殘、龜孫子啊」回應。兩則留言均有數以百

計的網民按讚或笑臉。甲認為乙之言語對其構成公然侮辱，立即對乙提

出刑事告訴，乙也以公然侮辱的罪名直接對甲提起刑事自訴。法院對於

乙自訴甲之案件，於一年內經兩審判決無罪確定。無罪判決理由主要

為：目前已是網路時代，法院對於人民在網路上隨興寫下的情緒性文

字，應避免以刑罰予以制裁，以免浮濫；本案中甲的用語是在形容乙的

留言，不是指稱人身。即使過去曾有法院判決認為「王八蛋」之用語足

以構成公然侮辱罪，但是「混杖忘拔旦」與「混帳王八蛋」之用語仍有

不同，前者比較像是開玩笑，未必確有侮辱的意思；數百人按讚或笑臉

也可證明確實有人覺得是句好笑的玩笑話，因此判甲無罪。 
在甲對乙告訴之案件，檢察官依刑法第 309 條第 1 項對乙提起公訴，地

方法院並依上述規定判處乙拘役 1 個月，判決理由略為：「腦殘」是污

衊人格的歧視性用語，「龜孫子」則不但是在辱罵甲本人，而且辱及甲

的直系血親尊親屬，為維護社會良善風氣，應認乙之言詞已非自我防衛

的正當方法。又數以百計的網友按讚或笑臉回應，也足以顯示其公然散

播於眾的程度，並非輕微。乙對上述地方法院判決提起上訴，高等法院

合議庭審理後，不僅未認為法律違憲，且維持原審有罪判決確定，乙遂

自行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憲法。假設司法院大法官受理乙之聲請案

後，作成解釋，宣告刑法第 309 條第 1 項違憲，並要求立法機關自解釋

公布日起二年內檢討修正。逾期未修正者，上述規定失其效力。請問： 
假設你是乙在上訴審時聘請的律師，擬在上訴理由中主張：法院對於

刑法第 309 條第 1 項之解釋及適用，應符合憲法保障人民言論自由之

意旨。請說明分析法院應如何解釋並適用刑法第 309 條第 1 項，才能

符合憲法保障人民言論自由之意旨。（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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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你是乙在上訴審時聘請的律師，另在高等法院審理時主張刑法

第 309 條第 1 項違憲，違反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並同時主張「侮辱」

一詞，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擬請求高等法院法官停止訴訟程序，聲

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刑法第 309 條第 1 項違憲。請以法官聲請釋憲之

立場，說明聲請釋憲主旨及理由，以供法官對刑法第 309 條第 1 項聲

請釋憲之參考。（40 分） 
假設乙在知悉司法院大法官作成上述違憲宣告解釋後，在二年之修法

期限屆滿前，請問：乙對其已確定之有罪判決，有何救濟途徑？又假設

乙因另案涉及公然侮辱罪，為法院在上述解釋公布日之翌日，依刑法

第 309 條第 1 項判處拘役 1 個月確定（下稱第二件確定判決），請問：

在二年修法期限屆滿前，乙可否依據上述解釋，對於第二件確定判

決，主張何種救濟途徑？（30 分） 
參考法條 
刑法 
第 309 條第 1 項：「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第 2 項：「以強暴犯前項之

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 
第 8 條第 1 項：「聲請解釋憲法，應以聲請書敘明左列事項向司法院為之：一、聲請解釋憲法

之目的。二、疑義或爭議之性質與經過，及涉及之憲法條文。三、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

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四、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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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礦區位於某山坡地，總面積達 500 公頃，由 A 公司於民國（下同）65 年

取得採礦權，85 年經申請核准展限 20 年。104 年底，A 公司向經濟部再

度申請展限，經濟部於 105 年 1 月核准展限 10 年。居住於甲礦區下方

200 公尺處之原住民 B，認為甲礦區位於原住民保留地，應依原住民族

基本法（下稱原基法）第 21 條第 1 項等規定，另經原住民族或部落同意，

始得核准展限；且 A 公司採礦面積已達環境影響評估法（下稱環評法）

（83 年 12 月制定公布）規定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下稱環評）之規模，

亦應另經環評審查通過，始得核准。B 認為經濟部上述核准展限違法，

依法提起行政爭訟。請問： 
B 認為經濟部之核准展限，同時違反原基法第 21 條第 1 項及環評法

第 14 條第 1 項，各應提起何種類型之行政訴訟？（10 分） 
如另有 C 環保團體認為經濟部在環評法制定公布之後，未經環評程序

通過，仍繼續核准 A 公司於甲礦區採礦（包括 85 年之第一次展限及

105 年之第二次展限），明顯違反環評法規定。C 依環評法第 23 條

第 8 項規定，向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下稱環保署）遞送陳情函，要求

環保署應依環評法第 22 條規定，命 A 公司停止於甲礦區採礦。環保

署於接到 C 之陳情函後 3 個月，仍置之不理，C 能否對環保署提起行

政訴訟？如可，其訴訟類型為何？又 B 是否亦得對環保署提起相同訴

訟？（30 分） 
在 B 對經濟部之行政訴訟中，假設經濟部提出下列主張，能否成立？ 
A 公司在 65 年即取得甲礦區之採礦權，環評法與原基法分別於 83 年

及 94 年才制定公布，都是在 A 公司取得採礦權之後；且 A 公司之

採礦權於 85 年業經核准展限，其對採礦權之展限已有值得保護之

信賴。故上述兩部法律均不得溯及既往而適用於 A 公司於 65 年即

已取得之採礦權。（30 分） 
經濟部核准 A 公司展限是否應另經原住民族或部落同意，均與 B
之個人權利無關，B 所提行政訴訟欠缺實體判決要件，應予駁回。

（10 分） 
原基法第 21 條只保障原住民族或部落之同意或參與權，而未同時

保障同一土地內之「非原住民」人民，有違憲法之平等保障。（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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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法條 
礦業法【105 年 11 月 30 日修正公布】 
第 27 條：「於下列各地域申請設定礦業權者，不予核准：一、要塞、堡壘、軍港、警衛地帶及

與軍事設施場所有關曾經圈禁之地點以內，未經該管機關同意。二、距商埠巿場地界一公里以

內，未經該管機關同意。三、保安林地、水庫集水區、風景特定區及國家公園區內，未經該管

機關同意。四、距公有建築物、國葬地、鐵路、國道、省道、重要廠址及不能移動之著名古蹟

等地界一百五十公尺以內，未經該管機關或土地所有人及土地占有人同意。五、其他法律規定

非經主管機關核准不得探、採礦之地域內，未經該管機關核准。六、其他法律禁止探、採礦之

地域。」 
第 31 條第 1 項：「礦業權展限之申請，非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不得駁回：一、申請人

與礦業權者不相符。二、無探礦或採礦實績。三、設定礦業權後，有新增第二十七條所列情形

之一。四、有第三十八條第二款至第四款所列情形之一。五、有第五十七條第一項所定無法改

善之情形。」第 2 項：「依前項第三款規定將礦業權展限申請案駁回，致礦業權者受有損失者，

礦業權者得就原核准礦業權期限內已發生之損失，向限制探、採者或其他應負補償責任者，請

求相當之補償。」 
第 38 條：「礦業權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應廢止其礦業權之核准：……二、礦業之經

營有妨害公益無法補救。……」 
第 57 條第 1 項：「礦業工程妨害公益時，主管機關應限期通知礦業權者採取改善措施，或暫行

停止工程；礦業權者無正當理由而未於限期內完成改善或未暫行停止工程者，主管機關得廢止

其礦業權之核准。」 

舊礦業法【91 年 6 月 12 日修正公布】 
第 35 條之 3：「採礦權展限之申請，礦區所在地在直轄市者，由直轄市主管機關查核左列事項

並擬具准駁意見轉報經濟部；在縣（市）者，由經濟部查核後准駁之：一、申請人應與原採礦

權者相符。二、無積欠礦區稅。三、有繼續開採價值。四、無第八十一條規定情事。五、無違

反礦場安全法令。」 

原住民族基本法【94 年 2 月 5 日制定公布，104 年 12 月 16 日修正公布】 
第 21 條第 1 項：「政府或私人於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及其周邊一定範圍內之公有土地從事土地

開發、資源利用、生態保育及學術研究，應諮商並取得原住民族或部落同意或參與，原住民得

分享相關利益。」 
第 21 條第 4 項：「前三項有關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及其周邊一定範圍內之公有土地之劃設、諮

商及取得原住民族或部落之同意或參與方式、受限制所生損失之補償辦法，由中央原住民族主

管機關另定之。」 

諮商取得原住民族部落同意參與辦法【105 年 1 月 4 日發布】 
第 1 條：「本辦法依原住民族基本法（以下稱本法）第二十一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 3 條第 1 項：「本法第二十一條所稱土地開發、資源利用、生態保育、學術研究及限制原住

民族利用等行為，指附件所列之行為。」 
第 4 條：「本法第二十一條所稱原住民族或部落同意，指過半數關係部落依本辦法召開部落會

議議決通過；所稱原住民族或部落參與，指過半數關係部落依本辦法召開部落會議議決通過之

參與機制。」 
諮商取得原住民族部落同意參與辦法附件 
一、土地開發：指從事下列各款之行為：……（三）礦產或土石之鑽探……。 
二、資源利用：指於從事下列利用自然資源之行為：（一）採取土、石、砂、礫、礦產或其他

天然富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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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影響評估法【83 年 12 月 30 日制定公布，92 年 1 月 8 日修正公布】 
第 5 條第 1 項：「下列開發行為對環境有不良影響之虞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三、土

石採取及探礦、採礦。……」第 2 項：「前項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者，其認定標準、

細目及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於本法公布施行後一年內定之，

送立法院備查。」 
第 7 條第 1 項：「開發單位申請許可開發行為時，應檢具環境影響說明書，向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提出，並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送主管機關審查。」第 2 項：「主管機關應於收到前項環境

影響說明書後五十日內，作成審查結論公告之，並通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開發單位。但情形

特殊者，其審查期限之延長以五十日為限。」第 3 項：「前項審查結論主管機關認不須進行第

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並經許可者，開發單位應舉行公開之說明會。」 
第 8 條第 1 項：「前條審查結論認為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應繼續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

估者，開發單位應辦理下列事項：……二、將環境影響說明書於開發場所附近適當地點陳列或

揭示，其期間不得少於三十日。三、於新聞紙刊載開發單位之名稱、開發場所、審查結論及環

境影響說明書陳列或揭示地點。」第 2 項：「開發單位應於前項陳列或揭示期滿後，舉行公開

說明會。」 
第 12 條第 1 項：「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收到評估書初稿後三十日內，應會同主管機關、委員會委員、

其他有關機關，並邀集專家、學者、團體及當地居民，進行現場勘察並舉行公聽會，於三十日

內作成紀錄，送交主管機關。」 
第 14 條第 1 項：「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環境影響說明書未經完成審查或評估書未經認可前，不

得為開發行為之許可，其經許可者，無效。」 
第 22 條：「開發單位於未經主管機關依第七條或依第十三條規定作成認可前，即逕行為第五條

第一項規定之開發行為者，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由主管機關轉請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命其停止實施開發行為。必要時，主管機關得逕命其停止實施開發行為，

其不遵行者，處負責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得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 23 條第 8 項：「開發單位違反本法或依本法授權訂定之相關命令而主管機關疏於執行時，受

害人民或公益團體得敘明疏於執行之具體內容，以書面告知主管機關。」第 9 項：「主管機關

於書面告知送達之日起六十日內仍未依法執行者，人民或公益團體得以該主管機關為被告，對

其怠於執行職務之行為，直接向行政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判令其執行。」 

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 
第 11 條第 1 項：「探礦、採礦，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一、探礦、採礦及

其擴大工程，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五）位於原住民保留地。……（九）位於山坡地、

國家風景區或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一般保護區，申請核定或累積核定礦

業用地面積（含所需區外道路設施面積）二公頃以上，或在河床探採，沿河身計其申請開採或

累積開採長度一公里以上。 

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 
第 19 條：「本法第八條所稱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指下列情形之一者：一、依本法第五條規

定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且屬附表二所列開發行為，並經委員會審查認定。二、開發行為不屬附

表二所列項目或未達附表二所列規模，但經委員會審查環境影響說明書，認定下列對環境有重

大影響之虞者：（一）與周圍之相關計畫，有顯著不利之衝突且不相容。（二）對環境資源或

環境特性，有顯著不利之影響。……（四）有使當地環境顯著逾越環境品質標準或超過當地環

境涵容能力。（五）對當地眾多居民之遷移、權益或少數民族之傳統生活方式，有顯著不利之

影響。（六）對國民健康或安全，有顯著不利之影響。……。」 


